
证券代码：000712� � �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6-53

债券代码：112207� � � �债券简称：14锦龙债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长杨志茂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杨志茂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发展战略委

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职务，同时辞去公司子公司上海胜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经

理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杨志茂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杨志茂

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杨志茂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

杨志茂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6,63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

，杨志茂先生承诺在离

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在公司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前，暂

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伟文先生代理履行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公司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尽快按照相关程序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

杨志茂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各项职责，使公司得以持续、稳

定、健康地发展。公司董事会对杨志茂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对杨

志茂先生的辛勤工作以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 �股票代码:000006� � � �公告编号:2016-026

债券代码:112238� � � �债券简称:15振业债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以网络形式发出。经认真审议

,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西安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

详

见

2016

年

6

月

1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2016-027

号公告

)

。

备查文件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 �股票代码:000006� � � �公告编号:2016-027

债券代码:112238� � � �债券简称:15振业债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西安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安振业”

)

为开发项目

需要

,

决定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

,

根据银行要求

,

需我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

4

亿元。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6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根据决议内容

,

对西安振业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6

亿元

,

此次担保金额在额度范围内

,

本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被担保人注册信息

成立日期

:2008

年

7

月

1

日

注册地点

: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广安路

800

号振业泊墅东会所四层

法定代表人

:

张东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8,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土地的开发整理

;

房地产的开发、销售

;

房屋租赁

;

企业投资管理。

(

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

股权结构

:

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

二

)

被担保人的主要经济指标

:

西安振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

项目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总资产（元）

１

，

７０８

，

００９

，

７５９．２７ １

，

７８４

，

５８３

，

１５１．０５

总负债（元）

１

，

０７５

，

４９６

，

１２５．３１ １

，

１５８

，

６６４

，

６２３．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元）

６３２

，

５１３

，

６３３．９６ ６２５

，

９１８

，

５２７．１７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元）

７４

，

９３７

，

５９５．００ ５１４

，

８７８

，

３３２．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６

，

５９５

，

１０６．７９ ９７

，

９５４

，

６８８．１８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为西安振业提供总金额为人民币肆亿元整

($40,000

万

元

)

的叁年期项目贷款额度

,

本公司作为西安振业的母公司

,

按银行要求

,

需对以上贷款额度及

应计利息等衍生债务提供不可撤销及连带保证责任的还款的担保

,

担保期限为自贷款合同债

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相关说明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为西安振业提供总金额为人民币肆亿元整

($40,000

万

元

)

的叁年期项目贷款额度

,

该贷款主要用于支付“振业世博大道”项目的开发建设费用。

五、董事会的意见

被担保人开发的“振业世博大道”项目

,

位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世博大道以东

,

世博中路以

南。预计

2016

年

8

月项目开盘销售

,

可售面积约

14.25

万平方米

,

西安振业能够确保通过销售回

笼资金保障偿债能力

,

并且西安振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有能力对西安振业经营管理风

险进行控制。因此

,

对西安振业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对控投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52.5

亿元

(

若含本次担保

,

担保总额为

56.5

亿

元

),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9.51%(

若含本次担保

,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28.61%),

实际担保金额为

22.52

亿元

(

若含本次担保

,

实际担保金额为

26.52

亿元

)

。公司

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9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钱云宝先生

(

持有本公司股份

143,925,14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17%)

将其所持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钱云宝 是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４．５２％

资金需求

合 计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４．５２％

2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

钱云宝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43,925,14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7%,

钱

云宝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

,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138,604,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3%

。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16-081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通鼎

互联

,

股票代码

:002491)

自

2016

年

1

月

29

日开市时起临时停牌。

2016

年

2

月

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确认上述筹划事项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并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2

月

5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2016

年

4

月

7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发布的有关本次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的公告如下

: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公告媒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２０１６－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５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６－０１９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２１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６－０２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２７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２８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３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３５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４７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４９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９

日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６－０５２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５６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５８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６１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６２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６４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６７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６９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７

日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６－０７１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一般风险提示暨暂不复牌公告

２０１６－０７５

2016

年

6

月

7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通鼎互联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等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相关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发出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

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

(2015

年修订

)

》

(

深证上〔

2015

〕

231

号

)

等文件的相关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文件进行事后

审核。公司在直通披露上述预案

(

或报告书

)

后

10

个交易日内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

告

,

直至相关事项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并发布修订公告后复牌。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尚需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本

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

,

如果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

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

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

导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49� � �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6-052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开市起停牌，并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6

年

2

月

1

日，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并披露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6

年

2

月

6

日、

2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2

月

29

日，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6

年

3

月

7

日、

3

月

14

日、

3

月

21

日、

3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4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继续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6

年

4

月

11

日、

4

月

18

日、

4

月

25

日、

5

月

3

日、

5

月

10

日、

5

月

17

日、

5

月

24

日、

5

月

31

日、

6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及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4

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三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15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

年

3

月

18

日，公司组织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申请

继续停牌事项组织相关人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21

日《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申请继续停牌事项投

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及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三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1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拟收购标的资产属于医药行业，公司与标的企业的控股股东就交易方案达成初步共识。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聘请天职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北

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标的企业开展审计、 评估相关工作， 标的企业审

计、评估现场工作正有序开展，财务顾问德邦证券、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也正配合做好尽职

调查等工作。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将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交易方案可能与标的方股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无法取得

国资监管部门的备案与批准等风险，存在重组失败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49� � �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6-053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并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精华制药集团南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通公司

"

）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投资成立精华制药集团如东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如东药业

"

），投资完成后如东药业成为南通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投资事项已由南通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公司董事会批准。同时，本项对外

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如东药业后续将开展土地购买、项目建设等工作，未来将提高公司原料药业务的盈利能力。本

次对外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从长远看，对公

司及南通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工商登记信息

2016

年

6

月

14

日，如东药业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如东县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精华制药集团如东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23MA1MMQUN9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如东县沿海经济开发区海滨三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吴玉祥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销售（危化品除外）；药品技术研发；化学品销售（危化品

除外）；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备查文件

1

、南通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证券简称：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2016-036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

《关于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5

），由于部分

内容披露有误，具体需补充、更正的内容以及更正后的内容如下：

一、补充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越秀租赁

"

）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

明

补充内容如下：

"

一、关于越秀租赁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及越秀租赁自查，认为越秀租赁符合现

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具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

格。

二、关于越秀租赁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

9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

二、更正越秀租赁本次拟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及相关授权事宜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更正前：

"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越秀租赁股东会审议，同时尚须经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

更正后：

"

越秀租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及上述授权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越秀租赁股东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最终方案以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为准。

"

此外， 公司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对越秀租赁拟发行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及拟发行公司债

券的授权事宜等相关内容之表述略作调整，但不涉及实质内容变动，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巨

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更正后）》（公告

编号：

2016-035

）。

特此公告。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证券简称：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2016-035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拟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公司下属

控股公司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越秀租赁

"

）因经营发展需要，申请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公司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越秀租赁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及越秀租赁自查，认为越秀租赁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具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

二、关于越秀租赁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

1

、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含

14

亿元），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一次

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越秀租赁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和资金需求情

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2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在其批文有效期内采取一次核准、一次或分期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最终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式发行。

3

、发行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的票面利率将以公开方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

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进行询价，由越秀租赁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利率询价区间内

协商确定，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

4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越秀租赁根据相关规定

及市场情况确定。

5

、发行对象

本次公司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6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募集资金用

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越秀租赁根据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7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事宜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越秀租赁股东会审议通过

后，在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批文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8

、担保安排

本次债券发行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越秀租赁根据相关规定

及市场情况确定。

9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关于拟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宜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发行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越秀租赁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确定或调整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承销方式及发行时机等具体发行方案；

2

、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

办理公司债券的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4

、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

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

、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上述授权在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批文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越秀租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及上述授权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越秀租赁股东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最终方案以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

*

ST獐岛 公告编号：2016-62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出售资产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出售资产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ST

獐岛，证券代码：

002069

）自

2016

年

6

月

7

日（星期

二）开市起停牌，并于当日披露《关于筹划出售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61

）。

为优化资产结构、建设

"

资源

+

渠道

+

品牌

"

的产业生态，公司拟将部分资产出售给公司

控股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涉及交易金额较大，属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目前相

关资产的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ST

獐岛，证券代码：

002069

）自

2016

年

6

月

16

日起继续停牌。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

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6日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证券代码：000861� � � �公告编号：2016-040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广东海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主持了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海印转债

"

）网上发行

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

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四位数：

5624

、

1624

、

3624

、

7624

、

9624

、

9030

、

1530

、

4030

、

6530

末五位数：

11591

、

31591

、

51591

、

91591

、

03916

、

28916

、

53916

、

78916

末六位数：

251909

、

051909

、

451909

、

651909

、

851909

、

099630

、

599630

末七位数：

1005713

、

0886813

凡参与海印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038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

张海印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0421� � � �证券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2016-22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0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4

日

～2016

年

6

月

15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4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

927

号 公司七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 潘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7

、会议出席情况：

（

1

）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7

人，代表股

份

340,024,2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377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中

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股份

29,433,59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399％

。

（

2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

表股份

328,789,62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4158％

。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

人

,

代表股份

11,234,61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619％

。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

11

项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

议股东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4,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5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3,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3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3,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4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3,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5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18,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4％

；反对

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28,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7％

；反对

5,0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4％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3,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3,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3,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3,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之《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朗优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023,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中北巴士分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南京市城市建

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参加本议案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

29,433,592

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433,1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14％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周峰、程铭

3

、结论性意见：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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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6 月 16 日 星期四


